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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农业大学临时卡、电子券和校友卡管理实施细则 

 

为进一步规范校园卡中临时校园卡（以下简称“临时卡”）、电子

消费券（以下简称“电子券”）和校友卡的申请、使用与管理，根据

《南京农业大学校园卡管理办法》（2020 年修订）（校信发〔2020〕213

号）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本细则所称临时卡是指除向学生、教工、校友发放的校

园卡外，学校面向因工作、学习需要的其他校外人员而发放的具有校

内身份识别、校内消费和有限校务功能的校园卡。本细则所称电子券

是指校内单位（含学院）因工作需要通过校内转帐充值形式，为相关

人员发放的具有一定额度、且仅有校内消费功能的电子支付凭证。本

细则所称校友卡是指学校向校友发放的具有校内身份识别、校内消费

功能的校园卡。 

第二条 临时卡、电子券和校友卡严格实行实名制，持有人及其

主管单位，均被视为承诺遵守本细则的相关规定，并承担相应的责任。 

第二章 临时卡、电子券和校友卡的管理主体 

第三条 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是临时卡、电子券、校

友卡管理的决策机构，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下设校园卡管

理工作组，负责校园卡（含临时卡、电子券和校友卡）的日常管理、

相关事务的研究与落实等工作。信息化建设中心负责临时卡、电子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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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校友卡的技术支持、审批结果执行和日常运维管理。 

第四条 校园卡管理工作组组长由分管信息化工作的副校长担任，

成员为党办、校办、人力资源部、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（部）、研究生

院（部）、计财与国有资产处、实验室与基地处、保卫处、信息化建设

中心、校友总会办公室、后勤保障部、继续教育学院等部门主要负责

人。 

第五条 根据人员归属管理原则，临时卡分别由人力资源部、学

生管理部门审批。电子券由后勤保障部、计财与国有资产处审批。校

友卡由校友总会办公室审批和管理。 

第三章 临时卡、电子券和校友卡的类型、期限 

第六条 临时卡暂设临时卡Ⅰ、临时卡Ⅱ二个类型，临时卡 I 的

使用对象为校外非学生身份的人员，临时卡 II 使用对象为校外学生

身份的人员。 

第七条 临时卡设有有效期，有效期由对应审批部门审批时设定，

有效期最长不超过 2 年。  

第八条 电子券使用对象为来校参加短期进修、培训及会议、以

及来校办理公务的人员等，电子券由主管单位申请、领取、发放。电

子券设有有效期，过期作废。 

第九条 校友卡不设有效期，使用对象为学校校友，使用权限由

校友总会办公室根据需要设定。 

第十条 学校根据管理需要有权对临时卡、电子券和校友卡的功

能、类型和使用范围、区域、时段、策略等做出增减或调整，申请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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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、持有人须严格遵守。 

第四章 临时卡、电子券和校友卡的申请、审批 

第十一条 临时卡实行线上申请与审批制，申请人申请时须提供

来校工作、学习的充足理由，严禁访客申请临时卡。 

第十二条 临时卡申请人须提供本人真实及有效身份信息、国内

手机号码等，且一人一卡、仅限本人使用。 

第十三条 临时卡申请人通过校园卡绑定页面的“临时卡申请”

发起申请，准确填写必要信息和工作或学习的证明材料后，进入如下

对应的审批办理流程： 

1. 临时卡Ⅰ：申请人的主管单位初审——人力资源部/后勤保障

部审批——信息化建设中心根据审批结果办理。 

  2. 临时卡 II：申请人的主管单位初审——对应学生管理部门审

批——信息化建设中心根据审批结果办理。 

第十四条 电子券须由主管单位经办人通过办事大厅中的“电子

券办理”申请，由后勤保障部、计财与国有资产处审批通过后，办理

线下经费划转；信息化建设中心根据财务转帐凭证生成电子券并提交

给经办人，经办人需通过录入（导入）使用者必要信息进行发放。 

第十五条  校友卡申办暂分两种，第一种为往届毕业或离校未曾

有虚拟校园卡的师生或其他类型的校友，由本人从校园卡页面提出校

友卡申请，校友总会办公室审批；第二种为即将毕业或离校且持有虚

拟校园卡的师生，在其办理离校手续的十五天后，原虚拟校园卡将自

动转为校友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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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临时卡、电子券和校友卡的使用、管理 

第十六条 临时卡通过审批后，申请人会收到临时卡绑定短信通

知，申请人须在校园卡绑定页面绑定临时卡。电子券发放成功，使用

者须在收到短信通知后，在校园卡绑定页面绑定电子券方可使用。校

友卡申请成功或自动转成校友卡后，使用者都会收到短信通知。 

第十七条 依据学校校园卡管理规定，临时卡Ⅰ、校友卡在校内

食堂终端机消费时，需加收 30%的管理费，管理费在支付时自动扣除；

临时卡Ⅱ暂不加收管理费，仅限学生食堂、浴室、开水、超市等场所

消费使用。临时卡其他权限由学校相关部门根据需要设定。 

第十八条 电子券消费时暂不加收管理费，电子券消费场所由审

批部门审批时确定，校友卡权限由校友总会办公室根据需要设定。 

第十九条 临时卡实行到期审批制，临时卡到期前，持卡人若继

续使用且符合临时卡申办条件的，可发起续期申请，然后按第十三条

对应流程审批，续期时间最长不超过 2 年。 

第六章 临时卡、电子券和校友卡的禁用、失效及注销 

第二十条 临时卡持有人应严格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若有违反，

一经查实，临时卡将被禁用。被禁用的临时卡持有人须于 1 个月内携

带有效身份证件和学校相关违规处理结果到信息化建设中心办理解

禁，逾期不办解禁手续的，将按失效卡处理。 

第二十一条 临时卡到期或被禁用逾期后即转为失效卡，持有人

应于失效后的 60 天内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退款，失效卡随即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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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销。若超过 60 天未办理退款，失效卡将被注销，卡内余额将转为

财务专用科目，持有人需提交退款申请办理退款手续。 

第二十二条 临时卡需要提前注销、退款的，持有人则按第二十

一条办理。 

第二十三条 电子券消费完结或超过有效期即失效，已发放的电

子券概不退款、转让。经办人未发放完的电子券如需退款，须在有效

期内持财务转帐凭证办理退款。 

第二十四条 校友卡的注销可由持有人发起申请或由校友总会办

公室不定期审核清理，余额可申请退款或捐赠给校友总会办公室专用

账户。 

第七章 附 则 

第二十五条 《南京农业大学校园卡管理办法》（2020 年修订）

中关于临时卡、电子券和校友卡规定与本细则不符的，以本细则为准。

本细则未尽事宜，按《南京农业大学校园卡管理办法》（2020 年修订）

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二十六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信息化建设中心负责

解释。 

 


